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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用 防 爆 离 心 通 风 机

Marlne explosion-proof type centrifugal加．

主．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防爆离心通风机（以下简称“防爆通风机”）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

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抽除船舶上油舱、货舱、泵舱、蓄电池舱、弹药舱、飞机库、油漆间等场所含有易燃、易

爆混合性气体或燕汽的防爆通风机。

    也适用于抽除陆上各部门含有危险性气体的防爆通风机。

    本标准还适用于船舶其他舱室和陆上各部门通风换气用的防爆通风机。

引用标准

GBn 193 出口机械电工仪器仪表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985手工电弧焊焊接接头的基本型式与尺寸
GB 1236通风机空气动力性能试验方法

GB 1804公差与配合 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

GB 2888 风机和罗茨鼓风机噪声测量方法

GB 3836. 1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通用要求

GB 3836.2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隔爆型电气设备“d"
GB 5117碳钢焊条

JB 2759 机电产品包装 通用技术条件

产品分类

3.1基本型式
3.1.1防爆通风机为卧式、单级、单吸入结构．若有需要也可为立式结构。

3.1.2 防爆通风机的防爆型式和等级为 dHBT4。即隔爆型,II类电气设备、适用于B级爆炸性气体混合

物最大安全间隙或最小点燃电流比、最高表面温度为T4组。

3.1.3 防爆通风机制成I型（直联式）和II型（隔舱式）两种基本结构型式（见图1),

国家技术监，局1989一11一21批准 1990一07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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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型（11联式） n型（隔舱式）

                                              图 1

                                1-YB-H型电动机．2-防爆风机。3一传动装置；

                                      4-密封填料箱；5一挠性联轴器

3.1.4  I型（直联式）为防爆电动机直接传动式结构．叶轮直接装在电动机轴上，机壳固定在防爆电动机

法兰上．

3.1.5 II型（隔舱式）为防爆通风机和电机分隔舱结构，由中间传动装置、密封填料箱和挠性联轴器等

组成。

3.1.6 防爆通风机制成气密式结构．
3.1.7 防爆通风机应制成能从进风口侧拆装叶轮．

3.1.8 防爆通风机进风口制成圆形，出风口为矩形的结构．

3.1.9 防爆通风机可制成顺时针转（右转）或逆时针转（左转）．

    逆转（左转）— 从防爆电动机端正视，叶轮按逆时针方向旋转，以“L"表示．

    顺转（右转）— 从防爆电动机端正视，叶轮按顺时针方向旋转，以“R”表示。

3.1.10 防爆通风机出风口位置按叶轮转向制成以下几种基本形式（见图2)．根据需要，出风口允许采

用按300变化的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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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从防爆电动机端正视

3.1.11 防爆通风机可配用50 Hz或60 Hz,YB-H系列隔爆型船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3.2 基本参数

3. 2.1 防爆通风机的基本参数用流量和静压代表，二参数的组合用“△”表示。

3.2.2 配用50 Hz防爆电动机时的基本参数见表1,

                                              表 1

│流量  │ 静 压，Pa(mmH刃）                                                        │

│m'/h  ├──┬──┬──┬──┬──┬──┬──┬───┬───┬───┬───┤
│      │294 │ 392 │ 490 │ 588 │ 686 │ 785 │ 883 │  981 │ 1 177 │ 1 373 │ 1 569 │

│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 (120) │ (140) │ (160) │

│800   │    │ △   │ △   │ △   │    │    │    │      │      │      │I     │

│      │    │    │    │    │    │    │    │      │      │      │｝    │
│1 200 │ △   │ △   │ △   │ △   │ △   │    │    │      │      │ l     │      │

│1 500 │ △   │ △   │ △   │ △   │ △   │ △   │ △   │      │      │      │      │

│2 000 │ △  │ △  │    │ △  │ △  │ △  │ △  │ △    │      │      │      │

│2 500 │ △   │ △   │ △   │ △   │    │ △   │    │ △     │△     │      │      │

│3 000 │ △   │ △   │ △   │ △   │    │ △   │ △   │ △     │△     │△     │      │

│4 000 │    │ △  │    │ △  │ △  │    │    │ △    │△    │△    │△    │

│5 000 │    │    │ △  │ △  │ △  │ △  │ △  │ △    │△    │      │      │

│6 000 │    │ △   │ △   │ △   │ △   │ △   │ △   │ △     │      │      │      │

│7 200 │    │ △   │ △   │ △   │ △   │ △   │    │ △     │      │      │      │

│9 000 │    │ △  │ △  │ △  │    │ △  │    │ △    │△    │△    │      │

│12 000│    │ △   │ △   │ △  │ △   │ △   │ △   │ △     │△     │△     │△     │

│15 000│    │    │ △   │ △   │ △   │ △   │ △   │      │ △     │△     │△     │

│18 000│    │    │ △  │ △  │ △  │    │ △  │      │△    │△    │      │

    注：表中参数的进气标准状况，即大气压力为101. 33 kPa,温度为＋20'C，相对湿度为50 0o，密度为1. 2 kg/m',

3.2.3 配用60 Hz防握电动机时的基本参数见表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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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流量  │ 静 压，Pa (mmH80)                                                                      │

│m3/h  ├──┬──┬──┬──┬──┬──┬──┬──┬───┬───┬───┬───┬───┤
│      │196 │ 294 │ 392 │ 490 │ 588 │ 686 │ 785 │ 883 │  981 │ 1 177 │ 1 373 │ 1 569 │ 1 765 │

│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 (120) │ (140) │ (160) │ (180) │

│800   │ △   │ △   │    │    │ △   │ △  │ △   │ △   │      │      │      │      │      │

│1 200 │ △  │△  │△  │    │△  │△  │△  │    │△    │      │      │      │      │

│1 800 │ △   │ △   │ △   │ △   │    │    │ △   │    │ △     │△     │      │      │      │

│2 400 │ △  │ △   │ △   │ △   │    │    │ △   │    │ △     │△     │△     │      │      │

│3 000 │    │ △   │ △   │    │ △   │ △   │ △   │    │      │      │      │      │      │

│3 600 │    │ △  │ △   │ △   │ △   │ △   │ △   │    │      │      │      │      │      │

│4 800 │    │ △  │△  │△  │△  │    │△  │△  │△    │      │      │      │      │

│6 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7 800 │    │    │    │ △   │ △   │ △   │ △   │    │ △     │△     │      │      │      │

│9 000 │    │    │    │ △   │ 乙  │ △   │ △   │ △   │ △     │      │△     │      │      │

│10 800│    │    │    │△  │    │△  │    │△  │      │△    │      │      │      │

│12 000│    │    │    │ △   │ △   │    │ △   │ △   │ △     │      │△     │      │      │

│15 000│    │    │    │ △   │ △   │    │ △   │    │ △     │      │      │△     │      │

│18 000│    │ △   │ △   │ △   │ △   │    │ △   │    │ △     │△     │      │      │△     │

│21 000│    │    │    │    │    │    │    │    │△    │△    │△    │      │△    │

    注：表中参数的进气标准状况，即大气压力为101. 33 kPa,温度为＋20'C，相对湿度为50%,密度为1. 2 kg/m',

3.3 产品标记

3.3.1防爆通风机的标记以产品名称、技术特性和标准号组成，其形式如下：

    口 XX-XX 口

下呱频率
  L 静压，Pa

50 Hz省略

，60 Hz用(60）代表

流量，l0-Em'/h

结构型式：I— 直联式

          11- 隔舱式

3.3.2 标记示例

    流量7 200 m9/h，静压980.7 Pa(100 mmH,O）配用50 Hz直联式的船用防爆离心通风机，标记为：
    防爆通风机 172-980.7  GB 11799-89

4 技术要求

4.1 防爆通风机的整机结构，应为无火花型结构．

4.2 防爆通风机应配用符合GB 3836. 2要求经国家认可的防爆测试单位和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

隔爆型电动机和启动器．

4.3 防爆通风机无故障运行时间不应少于8 0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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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防爆通风机应能在以下条件下安全、可靠地工作：

在GB 3836. 1中及GB 3836. 2中规定的I.级T4组爆炸性混合物气体的舱室和场所，
可输送含有易燃、易爆的混合性气体或蒸汽，但混合物易嫌、易爆气体中的硬质颗粒物不允许

a．

阮

多于150 mg/m'，直径不大于2 mm;

    c． 可输送含有盐雾的海洋空气和含有油雾等带腐蚀性的空气，

    d. 温度：一25̂-+500C，

    e.相对湿度不大于9500，
    t. 纵倾和纵摇前后各100;

    9． 横倾左右各150，横摇士22.50特殊场合士450) ;

    h． 振动；

    i． 冲击。

4.5 防爆通风机在额定流量时的压力值不应超过规定值的士10%.

4.6 叶轮应进行静、动平衡校正。动平衡精度不低于G6. 3级。

4.7 防爆通风机在规定流量下的比声压级应不高于27 dB(A),

4.8 防姆通风机的振动速度不应超过6 mm/s,

4.9 防爆通风机的钢制件应进行镀锌处理，尺寸较大时允许采用酸洗等其他防腐蚀措施。

4.10 防爆通风机的内、外表面应徐二次船用油漆。涂面漆前必需对底层作除锈处理和涂二次底漆。表

面应光滑整洁，不允许有流痕、起泡、剥落和划痕等缺陷。

4.11防爆通风机主要零、部件的材料按表3规定。允许选用耐海水腐蚀性能和机械性能不低于表3规

定的其他材料。

                                              表 3

│零件名称    │ 材 料                                │

│            │名 称        │牌 号        │标 准 号  │

│叶轮前盘    │ 奥氏体不锈炯│ 1 Cr18Ni9Ti │ GB 1220 │

│叶轮后盘    │            │            │        │

│  叶片      │            │            │        │

│  铆钉      │            │            │        │

│进风口或风管│ 黄 钥        │ H96         │ GB 2060 │

│机壳        │ 碳 钢        │Q235-A      │ GB 700  │

│轮毅        │            │            │        │

4.12 防爆通风机外形尺寸的公差应不低于GB 1804中Js 17的规定，进出口法兰的位置偏差不应大于

位置尺寸的1.2000
4.13 防爆通风机进出口法兰上钻孔的孔距公差不应大于士0. 5 mm,

4.14 叶轮的表面形状和位置公差不应超过表4的规定．

                                              表 4                                        mm

│叶 轮 直 径                │<300│ 300 500│ >500-1 000│

│前、后盘外径处径向圆跳动│ 1.0 │ 1.5   │ 2.0       │

│前、后盘外径处轴向回跳动│ 1.5 │ 2.0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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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叶 轮 直 径            │<300    │ 300.500 │ >500-1 000│

│叶轮叶片出口宽度公差│ 士2．0  │ 士2．5  │ 士3.0     │

│叶片与前、后盘垂直度│ 2.0/100 │ 2.5八00 │ 3.0八00   │

│（相对叶片宽度）    │        │        │          │

│后盘平面度公差      │ 小于长度尺寸的4/1 000         │

4.15 叶片出口安装角的偏差不应大于士10,

4.16 叶轮任意三个相邻叶片出口端弦长的公差不应超过弦长的士50o.

4.17机壳和进风口应平整，不允许有压伤、凹凸不平和歪斜等缺陷．机壳侧板的形位公差不应超过表
5的规定．

                                              表 5                                        mm

│外 形 尺 寸        │<400│ 400-800 │ >800-1 200│ > 1 200-2 000 │

│侧板平面度      │2.5 │ 4.0     │ 6.0       │ 8.0           │

│两侧板圆孔同轴度│ 1.0 │ 1.5     │ 2.0       │ 2.5           │

4.18 焊接接头的基本型式与尺寸应符合GB 985的要求。

4.19 焊接件应采用符合GB 5117规定的焊条。

4.20 焊接件表面应平整，焊接后应清理焊缝并校正变形，不允许有漏焊、烧穿、裂缝、未焊透等缺陷。焊

缝单个气孔直径应小于1 mm。在100 mm长的焊缝中气孔数应少于5个，间距应大于5 mm.

4.21铆接件的间隙，在两倍铆钉直径范围内不得大于0. 1 mm，其余部位不得大于。.2-0.3 mm.

4.22 铆钉头部应光滑平整，不允许有任何铆钉松动、铆钉头歪斜、裂纹和未铆紧等现象存在．

5 试验方法

5.1 叶轮动平衡校正

5.1.1 叶轮在生产过程中，应在动平衡机上进行动平衡校正。

5.1.2 平衡配重应为扁平形状，四周倒棱，并牢固地固定在叶轮前、后盘的外侧，平衡配重在同一校正

面上不得超过两块。

5.2 叶轮超速试验

    叶轮应在超过额定转速20％下运转10 min．运转后检查铆钉、前盘、后盘和叶片，不得有铆钉松动、

裂纹和损坏等缺陷．尺寸变形量按下式计算，其值不应大于0.5八000,

％nUnU
，
土X尺寸变形量 ＝ 试验前尺寸一试验后尺寸

试验前尺寸

5．3 运转试验

    防爆通风机接通电源后运转20 min，不得有擦碰、不正常响声和剧烈振动等异常现象。
5.4 自激振动测量

    防爆通风机在额定工况附近运转，测量电动机轴承附近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振动速度（均方

根值）．

5.5 空气动力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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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GB 1236的规定进行．

5.6 噪声试验

    按GB 2888的规定进行．

5．7 防爆试验

5.7.1 系列产品的第一台防爆通风机，必须在国家认可的防爆测试单位进行防爆试验．

5.7.2 系列产品每种型号的防爆通风机，必须经国家认可的防爆测试单位进行产品防爆检验合格，取

得防爆合格证．

5．8 船用条件试验
5.8.1 防爆通风机应按与船舶上相似的安装方式刚性地固定在专用试验台上．试验中防爆通风机应运

转正常，不得有擦碰、不正常响声和剧烈振动等异常现象。

5.8.2倾斜与摇摆试验：
5.8.2.1 以防爆通风机旋转轴为准，从铅垂线算起，防爆通风机应按以下顺序进行试验：

    二 纵倾 前后各100，试验时间不少于15 min;
    b. 横倾 左右各150，试验时间不少于15 min;

    c. 纵摇 士100，摇摆周期3-7s，试验时间不少于30 min;

    d. 横摇 士22.50，摇摆周期5-10s，试验时间不少于30 min,

5.8.2.2 特殊场合时，横摇幅值为士450,

5.8.3 环境振动试验：

5.8-3.1 防爆通风机应按表6的参数进行振动响应检查。即在整个频率范围内，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

往返扫频一次探索有无共振。扫频采用对数方式，扫频速率为每分钟一个倍频程．

                                              表 6

│频 率            │2-13.2│ 13.2-80 │

│      Hz        │      │        │

│位 移            │ 士1   │        │

│        的，n ， │      │        │

│加 速 度          │      │ 士0.7   │

│  MM/S2         │      │        │

5.8-3.2 若无共振，或有共振经消除后，在30 Hz频率上，二个方向进行耐振试验各2 h,

5.8.4 冲击试验：
    防爆通风机应在冲击加速度峰值为50 m/sz，典型脉冲持续时间为11 ms下，于垂向和水平向各冲

击三次．

6 检验规则

6.1检验分类
    防爆通风机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批量生产的防爆通风机交货时应进行出厂检验．

6.2.2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应按表7规定的项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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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试 验 项 目        │相应技术要求  │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

│外观检查        │ 4-9,4. 10     │ 1000o检验       │1000o检验（每一种型号 │

│叶轮动平衡校正  │ 4.6,5. 1      │                │检验一台）            │

│叶轮超速试验    │ 5.2           │                │                      │

│运转试验        │ 5.3           │                │                      │

│自激振动测量    │ 4.8,5.4       │ 5%检验（至少检验│                      │

│空气动力性能试验│ 4. 5, 5. 5    │ 一台）          │                      │

│噪声试验        │ 4.7,5.6       │                │                      │

│防爆试验        │ 5.7           │                │同一系列检验其中二个  │

│倾斜与摇摆试验  │ 4. 4 , 5. 8. 2│                │型号各一台            │

│环境振动试验    │ 4.4,5.8.3     │                │                      │

│冲击试验        │ 4. 4 , 5. 8. 4│                │                      │

6．3 型式检验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时，防爆通风机应进行型式检验：

        各型防爆通风机的首制产品；

    b． 转厂生产的各型防爆通风机的首制产品，

        设计、结构、材料和工艺有重大修改，并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二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4判定规则

B-4.1每台防爆通风机均需由制造厂技术检查部门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查，符合规定的为合格产

品，并出具合格证后方能出厂。

6.4.2 抽验的防爆通风机如果超差，则应加倍抽试，符合规定仍为合格．若仍超差则该批产品为不合

格，应返修后逐台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6.5 用户要求

    用户需要参加防爆通风机的试验和检验时，应在供需双方的合同中规定．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7.1.1 防爆通风机在明显的位置上应装设转向箭头和产品铭牌。铭牌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型号、编号，

制造厂名、日期和船检标记和防爆型式标志等．

了．2 包装与运输

7.2.1 防爆通风机应采用包装箱整体包装，国内包装按JB 2759的规定，出口包装按GBn 193的规定．

7.2.2 防爆通风机应垫平、卡紧和用螺栓固定在包装箱内．拆卸工具等零部件亦应扎紧固定在箱内的

空隙处，防止在运输中发生窜动和移位。

7.2.3 防爆通风机随带文件有：

    a．产品合格证，
    b． 防爆合格证；

    c． 产品说明书或样本；

    d． 装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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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成套供应明细表。

T．2．47.2. 制造厂应保证自发货日起至少6个月内不致因包装不善而引起产品的锈蚀、降低质量或丢失．

7.2.5 包装箱的外形尺寸和重量等不应超过有关运输部门的规定。

7.2.6 包装箱的结构应考虑便于起吊、搬运和长途运输，以及多次装卸、气候条件等情况，并适合水路

和陆路运输。

7.2.7 包装箱箱面指示标志应符合GB 191的规定。

7.3 贮存

7.3.1 包装箱应存放在不会受到雨淋、日晒和积水浸蚀的地方。包装箱要垫平放稳，与地面的距离不小

于200-v300 mm,

7.3.2 包装箱应定期开箱检查，必要时应更新损坏和剥落的涂料和标志等．

8 成套供应

8.1 成套供应范围：

    二 I型（直联式）供应总装在一起的防爆通风机一台（包括配套的隔爆型电动机一台），叶轮拆卸工

具一套；

    b.  II型（隔舱式）供应防爆通风机，传动装置、密封填料箱和挠性联轴器共一套。配套电动机视用

户要求供应．

8.2 按供需双方的合同，制造厂可以供应备件．

9 保证期

    防爆通风机在交船后一年内，但不超过交货后十八个月内，因制造质量问题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

作时，制造厂应免费为用户修理或更换零件．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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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负责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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